岷江国家高等级航道公共锚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施工期：

（1）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机械废气。采取洒水抑尘、设置围栏、使用合规油品和机械、加强车辆管理与维护等措施。
（2）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临时厕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径流雨水及机械冲洗废水通过设置临时隔油沉淀池处理回用，严禁外排。
（3）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车辆，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围挡或临时声屏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高噪声作业、加强交通疏导等措施减轻影响。

（4）固体废物：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场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土石方、拆迁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等。废弃土石方大部分综合利用，少量运至指定弃土场；拆迁建筑垃圾由地方政府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5）危险废物：主要为施工机械维修保养产生的矿物废油等，在施工现场设置规范的防雨防渗漏临时贮存场所，委托有相应危废经营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6）生态保护：施工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工用地破坏地表植被、施工活动惊扰评价区域内常见的野生动物、降雨径流携带的泥沙进入水体、施工噪声和震动可能对附近水域的鱼类产生惊扰、临时工程占用土地，运输过程可能产生扬尘和撒漏。工程为干地施工，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耕地和植被的破坏；剥离的表土集中储存于批复场地，用于后期复绿；加强管理，禁止捕杀野生动物；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雨季，减少水土流失和悬浮物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施工噪声和震动对鱼类影响短暂且有限；对临时用地采取围挡、苫盖、排水及后期复垦等措施。
2、营运期：

（1）废气：主要来自靠港船舶和港区机械设备燃油废气，排放量较小。通过推动使用岸电、采用清洁能源或低排放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等措施，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轻微。
（2）废水：包括接收的船舶生活污水与含油污水、陆域工作人员生活污水、机修间冲洗废水。船舶污水经接收设施上岸；所有污水经自建含油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后，全部回用于港区绿化和道路洒水，不外排。污水处理站和趸船污水舱设计容量可满足2-3天储存需求，极端情况下超量回用水由市政部门协调处理。
（3）噪声：主要源于装卸机械、泵、运输车辆及船舶鸣笛。通过设置围墙、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减振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车辆限速禁鸣、加强船舶管理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减轻对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4）固体废物：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和港区工作人员生活垃圾，船舶生活垃圾由船舶污染物接收船统一接收后，使用封闭式垃圾箱装载，运送至港区垃圾中转间，再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在港区设置分类垃圾箱收集港区工作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危险废物：主要为机修产生的废机油、污水处理产生的废油泥等，在合规危废贮存点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含油抹布、废铁质油桶等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管理。
（6）生态保护：船舶航行产生的噪声和水体扰动会对附近水域鱼类产生影响，但影响有限；工程不改变主流流向，主要对水生生物的生态影响源于老木孔枢纽建成后库区生境的整体改变；船舶燃料油泄漏事故将对局部水域水质、水生生物及鱼类资源造成短期严重危害，需制定并落实溢油等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配备应急设备，建立联动机制。

（7）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防止因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

（七）项目已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意见。
